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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畜牧兽医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

2、负责全市畜禽产业发展技术指导和畜牧生产技术推

广工作。

3、承担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重大动物疫情应

急技术指导工作；承担全市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

4、承担全市畜禽定点屠宰企业、动物诊疗机构和兽药、

饲料生产经营企业业务指导工作。

5、负责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指导工作。

6、负责全市畜牧兽医业务技术培训工作。

7、负责全市畜牧业生产数据收集和统计监测工作。

8、完成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工作亮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和重

大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的部署要求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推

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意见》，加快推进无非洲猪瘟小区建

设和动物疫病净化场创建步伐，市县联合指导专家组，按照

“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因地制宜、一场一策，培训指导、

统筹推进，技术创新、集成推广”的原则和“以点带面、示

范创建、先易后难、动态管理”的净化策略，一对一、面对

面鼓励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种畜禽场和规模养殖场，以垂

直传播性动物疫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和重大动物疫病为重



点，对标创建动物疫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提升生物安全管

理水平，助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在做好动物疫病净化场与

无疫小区维持评估的基础上，今年我市又指导西乡石羊牧业

有限公司、宁强县御咖牧业有限公司先后通过省级和国家级

猪伪狂犬病净化场现场评估，指导汉中益春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通过国家级无非洲猪瘟小区现场评估。至目前，全市累

计建成国家级无非洲猪瘟小区 3 个、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

3 个、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 2 个，动物疫病净化和区域化管

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动物疫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成功创

建，不但为新时期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树立了“风

向标”，还示范带动周边养殖场户主动对标提高生物安全防

控，不断提升全链条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和区域综合防疫能

力，为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

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内设机构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隶属于市农业农村局，

为正处级全额预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与市畜禽产业发展中

心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管理。领导班子配置一正三副，内

设综合科、监测流调科（兽医实验室）、兽医卫生科、畜牧

技术科、防疫科、疫病防控科、检疫科、产业发展科、饲料

饲草科九个科室。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汉中市农业农村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4

年度部门决算。



三、部门（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63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63 人；实有人员 62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62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62 人。

第二部分 2024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收入、支出总计为 1494.2 万元，与上年相比

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减少 172.71 万元，下降 11.55%，主要

原因是项目资金收支减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478.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1478.5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元；经营收入 0 元；

其他收入 0 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1494.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958.15 万元，占 64.12%；项目支出 536.05 万元，占 35.88%；

经营支出 0 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1478.5 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减少 207.09 万元，下

降 14%。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收支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1028.9

万元，支出决算 1478.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3.7%，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98.95%。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81.17 万元，下降 12.25%，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支出减少。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

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年初预算 6.71 万元，支出决算 6.92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3.1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退休

人员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 100.75 万元，支出决算 99.95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9.21%。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

年度退休人员增加，需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员减少。

3.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 50.38 万元，支出决算 49.5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98.33%。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年

度退休人员增加，需缴纳职业年金的人员减少。



4. 一般公共预算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

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

年初预算 33.65 万元，支出决算 35.1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4.4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

初预算中不包含职工大病统筹，此项预算年内追加。

5.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

死亡抚恤（项）。

年初预算为零，支出决算 16.16 万元，新增主要原因是：

退休人员去世。

6.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

伤残抚恤（项）。

年初预算 5.12 万元，支出决算 5.55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8.4%。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伤残抚

恤标准调整。

7. 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

业运行（项）。

年初预算 706.63 万元，支出决算 666.13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4.27%。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

员类经费减少。

8.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

转化与推广服务（项）。

年初预算 44.2 万元，支出决算 59.26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34.07%。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部

分上年非税预算经费结转到本年使用。



9.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

害控制（项）。

年初预算为零，支出决算 440.76 万元，新增主要原因

资金是：此项资金年内下达，不包含在年初预算内。

10.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

业生产发展（项）。

年初预算为零，支出决算 19.86 万元，新增主要原因资

金是：此项资金年内下达，不包含在年初预算内。

11. 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

产品质量安全（项）。

年初预算为零，支出决算 0.47 万元，新增主要原因资

金是：此项资金年内下达，不包含在年初预算内。

12.一般公共预算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保障（款）

住房公积金（项）。

年初预算 81.46 万元，支出决算 78.77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96.7%。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年

度退休人员增加，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减少。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58.15 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938.81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

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离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



（二）公用经费 19.34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

公开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已公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无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4 年度财政拨款安排培训费预算 14.9 万元，支出决

算 6.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41.74%，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 8.68



万元，主要原因是跨年度实施项目，部分培训工作安排在次

年进行。决算数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培训任务增加。主

要用于省动物疫病防治员技能大赛集中培训、全国动物检疫

技能大赛汉中选拔培训、全省畜牧业统计监测预警培训、全

市畜牧兽医重点工作推进业务培训。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一）2024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29.8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9.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 0 元。

（二）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9.8 万元，占

政府采购支出合同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

额 9.9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33.22%；货物采购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政府采购货物支出合同的 1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4 年度无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一是组织完

成了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作。中心严格按照省、市春秋集中



免疫工作安排，依据《2024 年汉中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要求，组织完成了我市 2024 年度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

兽疫、牲畜口蹄疫的强制免疫和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全面

免疫工作，且各病种免疫密度全面达标。2024 年度全市生猪

应防猪 0 型口蹄疫 155.24 万头，免疫 155.24 万头，免疫密

度 100%; 应防猪瘟 155.3 万头,免疫猪瘟 155.3 万头，免疫

密度 100%，生猪挂标率 100%。应防牛 0 型口蹄疫 33.89 万

头，免疫 33.89 万头，免疫密度 100%。其中应防奶牛 0 型-A

型口蹄疫 3542 头,免疫 3542 头,免疫密度 100%，牛挂标率

100%;应防羊 0 型口蹄疫 23.71 万只，免疫 23.71 万只，免

疫密度 100%。应补免小反刍兽疫 16.58 万只，免疫 16.58 万

只，免疫密度 100%，羊挂标率 100%;应防家禽高致病性禽流

感 1027.36 万只,免疫 1027.36 万只,免疫密度 100%;应防鸡

新城疫 1005.37 万只，免疫鸡新城疫 987.91 万只，免疫密

度 98.26%.全市犬应防狂犬病 14.29 万只,实防 14.21 万只，

免疫密度 99.44%。2024 年开展了 2 次免疫效果评价工作。

上半年，由中心兽医实验室现场抽检血清样品 1076 份，其

中猪血清 320 份、牛血清 151 份、羊血清 151 份、鸡血清 304

份、犬血清 150 份，开展了禽流感(H5)、口蹄疫(0 型)、小

反刍兽疫、猪瘟、新城疫和狂犬病 6 种动物疫病的免疫抗体

监测工作;下半年，由县区自行组织开展，结果汇总后上报。

总体来看，我市主要动物疫病免疫抗体合格率均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全市共监测各种样品 12496 份(次)。其中，上半年

监测各种样品 6293 份(次)，下半年监测各种样品 6203 份



(次)。经监测，非洲猪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猪瘟、猪

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禽流感、新城疫 7 种疫病病原学监

测结果均为阴性。二是强化调度和管理，提升检疫监督信息

化水平。本年度以动物检疫监督数据质量和官方兽医履职能

力“双提升”深化年活动为契机，强化检疫监督信息调度，

每月按时收集汇总检疫监督数据，全面掌握我市检疫出证工

作开展情况。2024 年我市产地检疫动物 299.2 万头，其中猪

65.5 万头，牛 1.1 万头，羊 0.3 万只，禽类 232 万羽，其他

动物 0.3 万头/只。产地检疫出证 9863 张，其中动物 A 证出

证 1087 张，检疫动物 89 万头;动物 B 证出证 8776 张，检疫

动物 210.2 万头。我市屠宰检疫生猪 50 万头，牛 0.005 万

头，羊 0.006 万只(牛羊屠宰生产线 11 月开宰)，鸡 0.33 万

羽。屠宰检疫出证 18.8 万张，其中产品 A 证出证 0.4 万张，

检疫动物产品 1.2 万吨，产品 B 证出证 18.4 万张，检疫动

物产品4.1万吨。2024年全市共下发动物标识132.708万枚，

其中猪耳标 123.908 万枚，牛耳标 7.8 万枚，羊耳标 1 万枚。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了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动

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及省级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等 2 个

一级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涉及预算资金 517 万元，占部门

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96.45%。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8，

全年预算数 1478.5 万元，执行数 147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1.全面完



成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一是强化疫苗的组织和发放

管理，全年共发放猪、牛、羊口蹄疫灭活苗、多肽苗 346.5

万毫升，发放小反刍兽疫、猪瘟疫苗、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

活苗 187 万头份，发放狂犬病灭活苗 8 万只份，发放鸡新城

疫活疫苗 500 万羽份。二是组织完成了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

作，全年全市免疫生猪 O 型口蹄疫、猪瘟免疫 310.5 万头次，

牛 O 型口蹄疫 33.89 万头，羊 O 型口蹄免疫 23.71 万只，补

免小反刍兽疫16.58万只，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1027.36

万只。以上免疫密度均达到 100%，生猪、牛、羊挂标率均达

到 100%；鸡新城疫免疫 987.91 万只，免疫密度 98.26%，犬

只应防狂犬病免疫 14.21 万只，免疫密度 99.44%。2.强化重

大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一是持续做好非

洲猪瘟、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猪瘟、猪繁殖与呼

吸障碍综合征、新城疫 7 种动物疫病的病原学监测工作，用

实时荧光 PCR 法监测 7 种疫病 12496 份样品，结果均为

阴性，上半年 6293 份，下半年 6203 份。7 种疫病病原学

监测结果均为阴性。二是对全市春季动物免疫情况进行了抽

检，主要监测禽流感等 6 种疫病的免疫抗体，共抽检血清样

品 1076 份。三是全年累计上报非洲猪瘟等 8 种疫病 800 余

条监测数据信息。四是全年监测 10409 份血清，共监测血

清样品 10409 份，阳性动物 156 头/只。五是制定方案，开

展猪群疫病等调查，形成报告上报。指导镇巴县开展布病紧

急流调。3.扎实开展动物疫病管理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培训与指导服务工作。组织



市县相关技术人员共计 30 期 680 余人次。二是结合我市人

畜共患病防控现状，扎实开展了布病、结核、狂犬病等人兽

共患病的防控工作，成立应急小组，加强值班和报告制度，

确保疫情处置及时。4.持续强化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

一是多措并举强化产地检疫工作力度，对 15 个镇办申报点

进行了监督指导，产地检疫动物 299.2 万头、出证 9863 张。

二是推动无纸化出证实施。制定我市动物 A 证无纸化出证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城固县开展无纸化出证培训，目前，

城固县已实现与四川省互认出具无纸化动物 A 证，下一步将

进行全市范围内无纸化出证工作推广。三是加强动物运输车

辆备案管理工作，宣传调运政策 6 次、检疫出证技术指导

11 次。663 辆动物运输车辆备案登记，严格审核。推进动

物落地监管，闭环管理调运全程；今年，我市四个指定通道

检查站派驻值守人员 13 名协助建设指定通道检查站，检查

车辆 279 辆，检查动物 88.5 万头/只/羽，检查动物产品 1.8

吨。5.不断强化定点屠宰管理工作。一是督促企业规范开展

品质检验等工作，严格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

施，责任书签订率达 100%。二是严格执行畜牧兽医“六条禁

令”和屠宰检疫“五不得”等规定，认真完成全市屠宰企业

信息报送工作。6.全面加强兽医卫生工作。一是今年共完成

部、省级例行监测、兽药残留监测等各类样品 371 个。二是

逐一核对全市官方兽医个人信息，对全市 602 名官方兽医发

放《官方兽医证》，其中乡镇官方兽医 272 人，县级官方兽

医 309 人，市级官方兽医 21 人。三是积极推进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工作，全年养殖环节共计无害化处理病死

猪 796 头，全市禽类屠宰 20.7 万只。7.认真做好畜禽产业

发展工作。一是全力做好产业链建设，协助制定畜牧产业链

目标任务和项目清单，调研中蜂产业，举办观摩会，指导县

区项目建设。二是持续开展畜牧生产信息监测工作，累计审

核上报数据 6000 余条数据，发布 12 篇月度分析报告。三是

配合开展《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工作，审核 6 家

企业资料并验收。四是分组排查整治畜牧行业安全隐患，调

度分析生产经营情况，开展生猪产能调控等指导服务，配合

生态保护工作。8.扎实开展畜牧技术推广工作。一是认真开

展示范场创建工作。以标准化示范创建推动产业升级，严格

示范场遴选管理，新创建了西乡石羊农牧有限公司部级标准

化示范场。二是展示范场创建指导和畜牧生产技术培训，解

决养殖场技术难题，在南郑等 5 个县区开展科学养牛及疫病

防控技术培训班 2 场，共计培训 162 人。三是开展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培训工作，开展畜禽养

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知识培训，共培训环保系统业务骨干 52

人；配合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专项整改督导小组，所涉 6 个县

区的 10 项问题进行了现场检查与指导服务，责成有关方面

积极整改，建立台账，现场核查验收后销号处理，目前全部

整改到位。9.扎实开展饲料监管和优质牧草种植推广工作。

一是开展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企业质量和安全生产指导服务

工作，对全市 18 家获证饲料相关生产企业开展了现场检查

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检查 17 家饲料企业，发现 41



个问题线索，整改 4 个问题标签，规范企业生产；检测 11

个县区 40 个养殖场 100 批次样品，“瘦肉精” 筛查结果

阴性；接待群众咨询，发放资料，推广牧草种植和秸秆利用

技术，完成草业数据统计上报和饲料工业监测审核。发现的

问题及原因：一是基层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二是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工作进程缓慢，补偿机制不健全。

三是疫病净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四是防控经费严重短缺。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建议省市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基

层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省、市、县、镇四级动物疫

病防控网络体系。二是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完善有关补偿机

制，加大宣传力度，由多方共同推进该项工作顺利实施。三

是建议加大国家级、省级无疫小区或动物疫病净化场创建工

作经费补助标准，调动县区和养殖场创建积极性。四是建议

在动物疫病防控经费列支专项经费，用于监测试剂购置、实

验室人员培训等，确保市、县兽医实验室正常运转。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任务名

称
主要内容

完成情

况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

值

执行

率
得分

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任务 1

人员经费，包

括工资福利支

出、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等

已完成 938.81 938.81
938.

81
938.81 — 100% —

任务 2

公用经费，办

公费、邮电费、

水费、电费、

工会经费等

已完成 19.34 19.34
19.3

4
19.34 — 100% —



任务 3 专项资金 已完成 536.05 520.35 15.7
536.

05
520.35 15.7 — 100% —

金额合计 1494.2 1478.5 15.7
1494

.2
1478.5 15.7 10 100% 1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负责全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的组织供应和管理，拟定免

疫方案，培训免疫技术，评价免疫效果；2、负责全市动物疫病监测、

预警、预报，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监测、病原学监测、流行病

学调查、网络疫情报告及动物疫病实验室诊断，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技术方案及应急预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导、培训和科普宣

传，负责畜禽养殖（含牧草）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引进、试验、

示范和推广工作；3、承担全市畜禽定点屠宰企业，动物诊疗机构和

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业务指导工作，全市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技

术指导工作。

各项工作任务按时有序推进，到 2024 年底，已

全部完成。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成本指

标（10

分）

经济成本 财政预算拨款 控制在额度内 1478.5 万 10 10

产出指

标（40

分）

数量指标

1、全市动物强制免疫数量

2、全市产地检疫、屠宰检疫

数量

1、≥1200 万

（头、只、羽）

2、≥200万（头、

只、羽）

1、1412.43 万（头、

只、羽）

2、349.54 万（头、

只、羽）

20 20

质量指标 强制免疫密度、报检完成率 ≥9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2月底 12 月底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

不发生较大公共卫生事件

保障全市畜禽

产业稳步健康

发展

有所保障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动物

产品质量安全稳步提升。
长期 长期 15 14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投诉率 无 无 10 9

总分 100 98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动物

防疫补助）专项资金及省级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等 2 个一

级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



具体见下：

1.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项

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350 万元，执行数 33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5.71%。剩余资金跨年度支付。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全年全市免疫生猪 O 型口蹄疫、猪瘟免疫 310.5 万

头次，牛 O 型口蹄疫 33.89 万头，羊 O 型口蹄免疫 23.71 万

只，补免小反刍兽疫 16.58 万只，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

1027.36 万只，强制免疫密度均到达 100%。应急免疫鸡新城

疫 987.91 万只，免疫密度 98.26%，犬只应防狂犬病 14.21

万只，免疫密度 99.44%。持续做好非洲猪瘟、口蹄疫、禽流

感、小反刍兽疫、猪瘟、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新城疫

7 种动物疫病的病原学监测工作，用实时荧光 PCR 法监测 7

种疫病 12496 份样品，结果均为阴性。对全市春季动物免

疫情况进行了抽检，主要监测禽流感等 6种疫病的免疫抗体，

共抽检血清样品 1076 份。监测 10409 份血清，共监测血清

样品 10409 份。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基层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不健全。乡镇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除了从事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畜牧技术推广等工作外，更多兼顾政府常规性、突发

性行政事务性工作，已无法满足保障日益严峻的动物疫病防

控形势，为全市畜牧产业发展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增添了难

度。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议省市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基层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2.省级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

预算数 167 万元，执行数 105.76 万元，完成预算的 63.33%。

项目跨年度实施。2024年全市共下发动物标识132.708万枚，



其中猪耳标 123.908 万枚，牛耳标 7.8 万枚，羊耳标 1 万枚，

挂标率 100%。2024 年我市产地检疫动物 299.2 万头，其中

猪 65.5 万头，牛 1.1 万头，羊 0.3 万只，禽类 232 万羽，

其他动物 0.3 万头/只。产地检疫出证 9863 张，其中动物 A

证出证 1087 张，检疫动物 89 万头；动物 B 证出证 8776 张，

检疫动物 210.2 万头。我市屠宰检疫生猪 50 万头，牛 0.005

万头，羊 0.006 万只（牛羊屠宰生产线 11 月开宰），鸡 0.33

万羽。屠宰检疫出证 18.8 万张，其中产品 A 证出证 0.4 万

张，检疫动物产品 1.2 万吨，产品 B 证出证 18.4 万张，检

疫动物产品 4.1 万吨。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疫苗资金中狂犬

病等因病设防病种资金相对紧张。下一步改进措施：做好畜

牧业生产形势分析，开展实地技术培训，科学指导养殖生产，

确保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助推全市畜牧产业健康发

展、增产增效。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防灾减灾（动物防疫）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汉中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分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50 335 10 95.71%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0 335 — 95.71%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

目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实际完成情况

1.按照（2024 年汉中市动物疫病免疫计划）工作要求，全面完成我市 2024 年度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的免疫工作。2.按照省市动物

疫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方案要求，完成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

病的免疫效果评价、病原学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已全面完成我市 2024 年度高致病性禽流感，口

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工作及

免疫效果评价、病原学监测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

标（10

分）

经济成本 按照财政资金额度 350 万 335 10 9
剩余资金款年

度支付

产出指

标（40

分）

数量指标

1.全市动物强制免疫

数量；2. 免疫抗体效

果评价采样；3.病原学

监测数量

1.≥1200 万

（头、只、

羽）；2.≥900

份；3.≥1800

份

1.1412.43 万

（头、只、

羽）；2.1866

份；3.12496

份

15 15

质量指标

1.强制免疫密度；2.

抗体合格率；3.病原学

监测完成率

1.≥90； 2.

≥70% ；

3.100%

1.100%；

2.88.63%；

3.100%

15 15

时效指标

强制免疫工作完成

时间、检测完成进

度

12 月底之前 已完成 10 10

效益指

标

（3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区域内畜禽应免尽

免
100% 100% 15 1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畜禽养殖疫情形势

稳定
长期 长期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养殖场户满意率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8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汉中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分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7 105.76 63.33% 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

目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实际完成情况

1.检疫技术能力明显提升，兽药监管到位，完成动物产品、屠宰环节生鲜肉兽药

残留监测，开展检疫能力和数据质量双提升培训、兽药减量等培训。2.对我市养

殖的生猪、牛、羊全部佩戴动物标识。3.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正常运行，检疫

监督及出证工作得到技术保障，确保我市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督工作正常开

展。

已全面对我市 2024 年度养殖的生猪、牛、羊佩戴动物标识；全面完成了部、

省下达的监测、采样任务，确保全市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控制，保障了全

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畜禽产品安全；全年完成各级畜产品兽药残留监测、

检测 371 批次，全市未发生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

标（10

分）

经济成本
按照财政资金

额度
167 万 105.76 万 10 7

项目跨年度实

施

产出指

标（40

分）

数量指标

1.全市产地检疫、屠宰

检疫数量；2.产地检疫、

屠宰检疫电子出证数

量；3.猪、牛、羊佩戴

动物标识数量

1.≥200 万（头、

只、羽）；2.≥

17 万张； 3.≥

120 万枚

1.1412.43 万

（头、只、羽）；

2.22.5 万张；

3.132.708 万枚

15 15

质量指标

1.报检完成率；2.畜产

品质量安全合格率；3.

牲畜挂标率

1.≥90%；

2.≥98%；

3.100%

1.100%；

2.99.2%；

3.100%

15 15

时效指标
根据饲养管理条件

及时挂标

12 月底之前

完成
已完成 10 10

效益指

标

（3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养殖环境，减

少动物病死率

促进了畜牧养殖业

的健康绿色发展

有限保障 15 1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确保我市牲畜养殖环节

可溯源性

长期 长期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屠宰企业满意率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4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单位不主管专项资金。

（五）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重点评价项目。

（六）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

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

项数字之和存在小数点后尾差。

2.决算公开表格中部分数据约值万元时显示为零，实际

不为零。

3.汉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决算数据反映 1个单位

收支情况。

4.不涉及机构改革，无预算单位变化调整。

5.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联系电话：

（0916）2255544。如电话号码发生变更，请通过其他公开

渠道另行获取，本文本不再更新。



第三部分 2024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第五部分 附 件
无。


